
《嘉兴市市属国企违规经营投资

责任追究实施办法（试⾏）》

⼀ 制定⽬的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

决策部署，依法履⾏出资⼈职责，完善国

有资产监管，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

任，有效防⽌国有资产流失。

 

 三   主要内容

明确了《实施办法》的适⽤范围和

市属国企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必

须遵循的基本原则。

明确了在企业管控、⻛险管理、投

资并购、固定资产投资、转让产权

（或上市公司股权、资产）和增

资、改组改制、购销管理、⼯程承

包与建设、资⾦管理、担保责任、

资源型资产租赁管理等⽅⾯应当追

究责任的情形。

资产损失，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

失。违规经营投资资产损失分为⼀

般资产损失、较⼤资产损失和重⼤

资产损失。涉及违纪违法和犯罪⾏

为查处的损失标准，遵照党内相关

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⾏。

根据⼯作职责，违规经营投资责任

分为直接责任、主管责任、领导责

任和集体责任。参与决策的⼈员经

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

会议记录的，可免除相应的责任。

责任追究处理⽅式主要包括组织处

理、扣减薪酬、禁⼊限制、纪律处

分、移送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

等，可以单独使⽤，也可合并使

⽤。市属国企经营管理有关⼈员在

企业改⾰发展中所出现失误或者偏

差，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容

错，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可予免责或

减轻责任。

市国资委和市属国企原则上按照国

有资本出资关系和⼲部管理权限，

遵循受理、初步核实、分类处置、

核查、处理、整改等程序，组织开

展责任追究⼯作。根据核查情况，

对确有违规违纪违法事实的，按照

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，由市纪委

市监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属国企和其

他职能部⻔进⾏分类处置。

市属国企应根据本《实施办法》，

研究制定责任追究相关制度规定。

县（市、区）国资监管机构可参照

本《实施办法》，结合实际制定责

任追究相关制度。市国资委委托管

理的市属国企参照本《实施办法》

执⾏。

四 新旧政策变化

与《嘉兴市属国企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⾏

办法》（嘉国资领〔2016〕4号）相⽐，

《嘉兴市市属国企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

实施办法（试⾏）》（嘉政发〔2021〕11

号）对相关内容作了全⾯修订。

五 施⾏时间

 

本《实施办法》⾃2021年6⽉6⽇起施⾏。
嘉国资领〔2016〕4号⽂件同时废⽌。

 

六

 
解读机关、解读⼈

及联系电话

政策解读

⼆ 政策依据

（⼀）《中华⼈⺠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

法》

（⼆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⽴国有企业

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⻅》（国

办发〔2016〕63号）

（三）《浙江省⼈⺠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

省属企业经营投资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⾏

办法的通知》（浙政发〔2015〕20号）

该办法主要包括总体要求，责

任追究范围，资产损失认定，

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认定，责任

追究处理，责任追究⼯作职

责，⼯作要求等七部分内容。

下⾯我来为您简要介绍各部分

的内容。 

总体要求 

责任追究范围 

资产损失认定 

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认定 

责任追究处理 

责任追究⼯作职责 

⼯作要求 

解读机关
嘉兴市⼈⺠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

解读⼈
王海荣（市国资委主

任）

联系电话 0573 - -82521820


